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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右呼政字〔2019〕30号             签发人：敖日格勒
关于印发《呼伦镇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行政执法部门：

现将《呼伦镇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呼伦镇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方案》

                2019年6月10日

呼伦镇人民政府                         2019年6月10日印发  

附件：

呼伦镇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以下简称“三项制度”）进一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和监督呼伦镇境内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有效规范履行职责，现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行“三项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19〕13号）、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呼政办字〔2019〕61号）、《新巴尔虎右旗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20190019）要求，现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总体要求

认真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要求，按照依法有序、科学规范、便捷高效的原则，面向全镇各执法单位全面推行“三项制度”。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重点在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和行政检查中推行“三项制度”。进一步促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合法规范，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改善法治环境。

工作任务

（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依法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信息，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主动表明身份，接受社会监督，结合镇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在呼伦镇政府走廊的三务公开栏、呼伦镇微信公众平台、党建平台内进行公开，需公开以下内容：

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编制《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确行政执法主体、执法人员、职责、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等，经呼伦镇政府主管领导审核后报送旗司法局审核后公示。

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编制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经呼伦镇政府主管领导审核后报送旗市场监管部门审核后公示。

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公开执法程序、流程、服务指南及监管方式，编制各类行政执法程序流程图、服务指南，明确执法事项名称、基本程序、办理时限等。
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公开查询和投诉举报方式，在行政机关办公地点、办事场所的醒目位置和微信群内公布查询及投诉举报方式。
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公开执法信息和执法结果。主动向社会公开执法机关、执法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等信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要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其它执法决定信息要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的审核和更新机制。对于行政执法查处结果的公开，要完善公开信息的审核，依照信息公开的有关原则，界定和分类公开、依审核公开事项，明确公开的范围、内容、方式。加强统一公示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执法公示制度。
推行行政执法工作年报制度。每年1月29日前，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将上年度执法总体情况及执法统计数据主动公开，同时报送呼伦镇政府，由镇政府统一汇总后报送旗司法局备案。
（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各站所行政执法机关要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记录并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追溯管理。要将行政执法文书文本作为全过程记录的基本形式，根据执法行为的种类、性质、流程等规范文书制作，推行执法文书电子化管理，明确执法案卷制作标准，规范文字记录形式。对现场检查、随机抽查、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听证、行政强制、送达等易引发争议的执法过程，要进行音像记录，形成光盘或其他不易丢失的记录载体，制作电子档案保存归档。充分利用音像记录设备，对现场执法活动和办案场所全程记录，并做好与上级执法监督平台的衔接工作。

1、行政处罚过程的记录。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要从案源开始到结案为止全面记录，一般记录程序如下：

（1）立案。按规定填写立案审报表并注意以下要点：一是写明案件简要情况及立案理由及必要性；二是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字，并附案源登记情况。

（2）调查取证。调查取证要求做到证据全面确凿。按规定制作当事人和其它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调查笔录，证据可能灭失的要做好证据保全措施。根据案件性质，需进一步调查的还要做出监测、检验、检疫报告，并形成调查报告，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审签提供第一手材料。
（3）案件审批。按规定填写案件处理审批表，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经行政执法负责人审批后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4）告知程序。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制作告知书，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具备听证条件的，要制作听证告知书，当事人签收并要求听证的，行政执法机关必须组织听证会。
（5）处罚决定。予以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在7日内送达。
（6）行政处罚执行情况记载。罚款应有罚缴分离的收缴收据。没收物品的应有处理的证明文书，若是违禁品须有销毁记录。若当事人拒不执行，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7）结案。按规定填写结案报告并注意以下要点：一是阐明处罚决定执行情况；二是由行政机关负责人签署审批意见。
（8）归档。按照《档案法》要求，装订成册归档。
2、行政许可过程的记录。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一般记录程序如下：

（1）申请程序。当事人填写行政机关提供的申请书格式文本，并同相关材料一起，提交至行政机关。

（2）受理程序。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的务必予以受理，制发书面受理通知书。不属于行政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受理当事人申请事项的应填写受理审批表格式文本，并由行政机关负责人签批。
（3）审查程序。行政机关对于受理的许可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主要对许可法定条件进行审查，以书面审查为主，对于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书。需要对材料的实质性内容核实的，派员进行实地核查。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制作陈述申辩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告知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镇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会。审查结果应形成书面审查报告。
（4）决定程序。行政机关根据审查结果作出相应的决定。填写行政许可决定审批表格式文本。行政机关负责人签批。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行政复议和诉讼权利。
（5）结案与归档。按规定填写结案报告表，主要阐明结案方式和执行情况。按照《档案法》规定，装订成册归档。

3、行政强制措施过程的记录。按照《行政强制法》规定，一般记录程序如下：
（1）审批程序。按规定填写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并由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

（2）强制措施决定。行政机关按规定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由两名以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并当场交付当事人。
（3）告知程序。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场告知当事人行政强制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救济途径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有权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告知情况形成记录。
（4）制作现场笔录和音像资料。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需要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
（5）制作查封、扣押清单。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需要在清单上签名或盖章。
（6）结案。按规定填写结案报告表，阐明执行强制措施情况，并由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字。
（7）归档。若是独立的行政强制措施案件，按照《档案法》单独装订归档，若是行政处罚中采取的强制措施，应向处罚案件一并装订归档。
4、行政强制执行过程的记录。按照《行政强制法》规定，一般记录程序如下：

（1）制作催告书。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当事人在期限内未履行义务的，在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之前，制作催告书，责令限制履行。

（2）制作强制执行决定书。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下达强制执行决定书并送达。
（3）实施强制执行。执法主体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强制执行，需要现场执行的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也应邀有关人员作见证人，执法人员应按规定对强制过程和结果作出执行记录。
（4）公告程序。对于违法建筑的强拆，根据《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强制决定之前，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要求当事人限期内自行拆除。
（5）结案与归档。按规定填写结案报告表，阐明结案方式和执行情况，并按照《档案法》规定，装订归档。
5、行政征收过程的记录。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明确部门的行政征收事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程序规定，实施行政征收。行政征收程序流程需要全程记录，并按照一案一卷的要求归档。

6、专项执法检查过程的记录。针对性较强的专门执法检查，应当记录的事项如下：

（1）制定专项检查方案。阐明检查的目的、内容、方式方法、时间、检查主体及人员、检查对象、工作要求。

（2）检查过程的记录。包括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现场勘查、查阅资料、个别谈话等。

（3）汇总情况记录。撰写专项检查报告，阐明存在的问题，向检查对象提出整改意见。
（4）问题的整改。整理反馈的整改情况。简要处罚的，启动处罚程序。
（5）总结归档。撰写专项检查总结报告，并将检查的整个材料归档存档。

7、日常执法检查、巡查过程的记录。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在进行日常执法检查、巡查过程中，应当记录的事项如下：

（1）制定检查工作计划（年度或季度）。划定日常检查的范围等。

（2）制发执法检查通知。阐明检查内容、方式、人员组成、检查时间、对象等。

（3）检查过程的记录。建立检查台账，采用与调查取证相同的标准检查并记录。

（4）问题汇总。对于存在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需要处罚的启动处罚程序。

（5）总结归档。每次日常检查都要撰写工作总结，并将所有相关材料归类存档。

（三）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执法单位作出重大执法决定之前，必须严格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不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具体实施中，要落实审核主体，确定审核范围和内容，并出具法制审核意见书。

1、审核主体。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明确具体负责本单位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工作机构，确保法制审核工作有机构承担和专人负责。要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对重大复杂疑难法律事务组织法律顾问和公职律所协助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2、审核范围及内容。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明确界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审核范围，编制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四类执法行为的《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对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普遍进行法定权限（职权范围）和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审核，各类重大行政决定进行分类重点审核。

（1）重大行政处罚的审核。依据《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监督办法》（内政办发【2015】1号）规定界定重大行政处罚，并按照处罚主体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执行全面等标准逐项进行审核。

（2）重大行政许可的审核。以下行政许可事项需进行法制审核：一是法律法规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许可事项；二是关系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备的许可事项；三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直接涉及申请人和他人之间重大利益的许可事项；四是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许可事项，应重点审核许可主体资格、适用法律情况、许可程序、法定许可条件标准、单位审查意见、收费情况等。

（3）行政强制的审核。所有行政强制均必须进行法制审核，重点审核强制主体资格（包括执法人员）、法律依据及权限、强制程序等。

（4）重大行政征收的审核。确认重大行政征收事项，一要遵循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二要充分考虑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经听证程序、案件情况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等情形；三要遵循本系统上级机关的相关规定。审查重点是征收依据、权限、程序和结果等。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行“三项制度”是规范行政执法的重要措施。本年度起全面落实本方案，时间紧任务重，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要高度重视，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起“三项制度”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行“三项制度”实施工作。

（二）制定方案及各项流程，加强衔接工作。按照《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呼政办字〔2019〕61号）和本工作方案要求，各站所行政执法部门根据本执法部门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制定完善各项制度、清单、服务指南、流程图、制定本部门相关制度规程，制定工作在2019年6月14日前完成，并将完成稿由本行政执法负责人签批后交由镇政府主管领导审阅，同时将文件电子版报送至xyqhlz@163.com邮箱备案。镇政府不定期就执法部门“三项制度”开展工作及归档材料进行抽查。

（三）培训工作。旗司法局将在2019年7月底前完成对我旗行政执法人员“三项制度”培训工作，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实施检查考核。要将“三项制度”纳入年底考评体系和绩效考核体系中，强化推进力度。年中开展监督检查，督促推动此项工作落实，对落实不到位的部门进行通报问责。

（五）保障人员经费投入。建立健全责任明确、管理规范、投入稳定的执法保障机制，配备和充分素质高、能力强并与工作任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保障依法履职所需经费和执法装备，全面完成此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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